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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甲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利用不知情的搬家工人乙，搬走第三人 A 的東西。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甲成立竊盜罪之教唆犯  甲成立竊盜罪之間接正犯 

乙成立竊盜罪之幫助犯  甲乙成立竊盜罪之共同正犯 

2 關於竊盜罪之追訴權，其時效多長？ 

 5 年  10 年  20 年  30 年 

3 甲承辦公共工程之招標業務，將核算好的招標底價金額逕行提高，使未低於原底價之最低標廠商得標，並從

中獲取投標金額與原底價之差額利益。試問甲應成立何罪？ 

貪污治罪條例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 

貪污治罪條例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經辦公用工程其他舞弊情事罪 

貪污治罪條例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公務員圖利自己罪 

貪污治罪條例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公務員圖利他人罪 

4 下列關於刑法第 132 條洩漏交付國防以外秘密罪之敘述，何者錯誤？ 

公務員假借職務之便，查詢閱覽他人通訊紀錄並無故洩漏予第三人知悉，仍可成立本罪 

公務員將已經媒體披露之國防以外之秘密洩漏或交付，仍可成立本罪 

所謂國防以外之秘密，包含監察、考試等國家政務與事務上應行保密之消息 

收受者將國防以外秘密洩漏或交付予其他不應知悉秘密者，仍可成立犯罪 

5 依貪污治罪條例第 14 條規定，下列何人無舉發貪污罪之義務？ 

會計人員 審計人員 人事人員 監察人員 

6 甲擔任水庫管理員，竟在颱風夜與友人共同酣飲，任令水位高漲，未能及時洩洪，致淹沒良田多頃。試問甲

應如何處斷？ 

刑法第 120 條之委棄守地罪 刑法第 130 條之廢弛職務釀成災害罪 

刑法第 354 條之毀損罪  無罪，僅負行政責任 

7 下列何種情形應依貪污治罪條例論處？ 

縣長結婚收取符合一般社會通念之禮金 公立醫院住院醫師收受病患餽贈勞力士金錶 

市政府總務科科長接受工程包商性招待 政府機關替代役男生日時接受同仁生日禮金 

8 下列何者不屬於刑法上之公務員？ 

授權公務員 身分公務員 委辦公務員 委託公務員 

9 甲登報聲明，對於尋回走失獒犬之人，致送新臺幣 5 萬元之酬金。甲之行為稱之為： 

委任 代理權授與 僱傭 懸賞廣告 

10 14 歲之甲，未得父母之事先同意所為之下列法律行為，何者有效？ 

訂立租賃契約 免除他人之債務 撤銷贈與契約 拋棄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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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列何者，不屬於「不動產」？ 
電子工廠內未裝設門窗之員工宿舍 電子工廠內長期敷設使用之輕便軌道 
電子工廠內坍落之牆磚  電子工廠內之車庫 

12 甲有 A 屋一棟，有意出租，但因病住院無法處理，乙知其事，乃以甲之名義出租予丙。甲與乙之間發生何

種債之關係？ 
契約 不當得利 侵權行為 無因管理 

13 下列何者不屬於民法第 227 條規定之不完全給付？ 
出賣之房屋坪數不足 
雇主未為勞工辦理勞工保險，致勞工退休無法領取老年給付 
出賣機器，未告知特殊使用方法，機器爆炸，致買受人身體受傷 
出賣之汽車，在交付前，遭人焚燬 

14 以定金作為契約不履行之損害賠償擔保，此稱之為： 
證約定金 成約定金 違約定金 解約定金 

15 汽車駕駛人甲為避免撞及違規之行人乙，於緊急情況下煞車，自己因而遭受損害。甲就其所受損害，得向乙

為如何之主張？ 
不當得利 債務不履行 無權處分 無因管理 

16 下列對人身自由之限制，何者無須法院事前許可？ 
對犯罪嫌疑人羈押  對違反社會秩序者課處拘留處分 
對欠稅且顯有逃匿之虞者予以管收 對疑似被傳染法定傳染病者之強制隔離 

17 憲法保障之眾多人民基本權中，憲法直接明文特別規定其限制要件者主要為： 
人身自由權 平等權 財產權 訴訟權 

18 一般而言，下列何者對財產權之侵犯程度最高？ 
課徵財產稅  管制財產使用方式 
對使用財產之收益課徵所得稅 徵收 

19 行政程序法第 8 條所稱行政行為……應保護人民正當合理之信賴，是下列何種法律適用原則之體現？ 
平等原則 法律保留原則 比例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20 下列之法律適用原則，何者由「平等原則」所導出？ 
行政自我拘束原則 既得權保護原則 公益原則 明確性原則 

21 人民之職業自由為憲法何種基本權保障之內涵？ 
工作權之保障 人身自由之保障 受教權之保障 信仰自由之保障 

22 立法委員就其行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適用法律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聲請釋憲之必要條件為

何？ 
須立法委員現有總額至少四分之一以上之聲請 須立法委員現有總額至少三分之一以上之聲請 
須立法委員現有總額至少三分之二以上之聲請 須立法委員現有總額至少二分之一以上之聲請 

23 憲法法庭行言詞辯論，須有多少位大法官出席，始得為之？ 
大法官現有總額四分之一以上出席 大法官現有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 
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大法官現有總額四分之三以上出席 

24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9 條第 2 款規定，無正當理由，跟追他人，經勸阻不聽者，處新臺幣 3 千元以下罰鍰或

申誡。根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其與下列何種基本權較不相關？ 
個人之行動自由  免於身心傷害之身體權 
個人資料自主權  言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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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根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有關名譽權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旨在維護個人人格之完整 為實現人性尊嚴所必要 

不受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  旨在維護個人主體性 

26 下列何種情形任何人均可以逮捕之？ 

依法公告之通緝犯  現正犯罪之現行犯 

依法可拘提之對象  業經提起公訴之重刑犯 

27 下列何者不計入刑事訴訟法第 93 條之 1 所規定之 24 小時障礙時間？ 

檢察官閱卷  經受訊（詢）人同意之夜間訊（詢）問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昏厥  等待證人到場 

28 下列何者屬於民事訴訟請求的內容？ 

罰金新臺幣 1 萬元  吊扣駕駛執照 3 個月 

賠償新臺幣 1 萬元  罰鍰新臺幣 1 萬元 

29 證人於下列何種情形，不得拒絕證言？ 

證人為當事人之前配偶 

證人為公務員，原則上就其職務上應守秘密的事項訊問 

證人所為證言，足致證人的配偶受刑事訴追 

證人非洩漏其技術上的秘密不能為證言 

30 下列何種情形，法院依職權為公示送達？ 

於有治外法權人的住居所或事務所為送達而無效 

應為送達的處所不明 

依法為公示送達後，對於同一當事人仍應為公示送達 

應受送達人拒絕收領而無法律上理由 

31 甲將其土地出租予 A 行政機關，若 A 不繳交租金時，甲應提起何種訴訟救濟？ 

行政訴訟 刑事訴訟 民事訴訟 非訟事件 

32 依國家賠償法第 12 條規定，國家賠償訴訟，適用： 

民事訴訟法  行政訴訟法 

公務員懲戒法  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 

33 交通裁決事件中撤銷訴訟之提起，應於裁決書送達後幾日之不變期間內為之？ 

 7 日  10 日  30 日  2 個月 

34 關於罪刑法定主義之內涵，下列何者錯誤？ 

習慣法不得作為有罪判決之依據 所有保安處分均適用之 

有利行為人之類推適用不在禁止之列 禁止絕對不定期刑 

35 關於褫奪公權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褫奪為公務員之資格 

褫奪為公職候選人之資格 

宣告有期徒刑時，應宣告褫奪公權 

褫奪公權同時宣告緩刑者，褫奪公權之期間自裁判確定時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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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婚生子女之從姓如何決定？ 

一律從父姓 

原則上從父姓，但母無兄弟時，得例外從母姓 

由父母協議從父姓或母姓 

由法院抽籤決定 

37 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子女，應長於被收養者幾歲以上？ 

 20 歲  18 歲  16 歲 無限制 

38 有關婚生子女，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其所生子女視為婚生子女 

非婚生子女，其生父與生母結婚者，推定為婚生子女 

非婚生子女，經其生父認領者，推定為婚生子女 

非婚生子女，與其生母之關係，視為婚生子女，無須認領 

39 下列何者不屬於行政罰？ 

罰鍰 沒入 裁罰性不利益處分 拘役 

40 人民雖有違反行政法上義務行為，但情節輕微，且法定最高額罰鍰新臺幣多少元以下，行政機關得酌予不

罰？ 

 3 千元  4 千元  5 千元  2 萬元 

41 對於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行為，逾時多久者，警察機關即不得訊問、處罰，並不得移送法院？ 

 10 日  20 日  1 個月  2 個月 

42 法律制定通過後，由下列何者公布？ 

立法院 大法官 總統 行政院院長 

43 縣（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校之組織規程，由何者定之？ 

縣（市）政府 縣（市）議會 內政部 教育部 

44 自治條例經地方立法機關議決後，函送各該地方行政機關，地方行政機關收到後，至遲應於幾日內公布？ 

 10 日  15 日  20 日  30 日 

45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下列何者屬於法律之名稱？ 

規程 辦法 通則 準則 

46 「法律不得牴觸憲法，命令不得牴觸憲法或法律。」此為： 

國民主權原則 權力分立原則 法律優位原則 行政一體原則 

47 下列那一個觀點是法律解釋時不應考慮的要素？ 

法條文字的意義  合乎憲法 

個別立法委員對法案的想法 合乎體系要求 

48 下列關於法律漏洞的敘述，何者正確？ 

法律漏洞是指法律文字意義不夠清楚 法律漏洞可以透過類推適用的方式來加以填補 

立法政策上的錯誤，必然產生法律的漏洞 很多法律即使有漏洞，法官也不能填補，例如民法 

49 下列何者是國家之間所締結之契約？ 

調解 條約 仲裁 規則 

50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法規明定自公布日或發布日施行者，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幾日起發生效力？ 

第 2 日 第 3 日 第 5 日 第 6 日 


